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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  言

        本标准是按照GB/T1.1-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。

本标准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SAC/TC243）归口。

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：江苏金奕达铜业股份有限公司、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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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 极 纯 铜 粒

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阳极纯铜粒（以下简称铜粒）的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及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、质量证明书和合同（或订货单）等内容。

本标准适用于电镀各类用途的钢丝和研制、生产各类新合金材料时做阳极材料使用的纯铜粒。

规范性引用文件

  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
GB/T 228.1-2021 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1部分：温室试验方法（ISO 6892-1:2019,MOD）

    GB/T 467-2010  阴极铜。

GB/T 5121（所有部分） 铜及铜合金化学分析方法。

GB/T 5231 加工铜及铜合金牌号和化学成分。

    GB/T 8888 重有色金属加工产品的包装、标志、运输和贮存。

GB/T26303.2 铜及铜合金加工材外形尺寸检测方法 第2部分：棒、线、型材

YS/T482 铜及铜合金分析方法 光电发射光谱法

3．要求

3.1产品的牌号、状态、规格

铜粒的牌号、状态、规格应符合表1的规定。

表1    铜粒的牌号、状态、规格
	牌号
	代号
	状态
	规格 / mm

	
	
	
	直径
	长度

	T1
	T10900
	硬（H04）
	3～16
	5～100

	T2
	T11050
	
	
	

	注：经供需双方协商，可供应其他牌号及规格的铜粒。


3.2产品的标记示例

产品按名称、标准编号、牌号、状态和规格的顺序表示。

示例：用T2牌号、硬态、直径为Φ8mm、长度为70mm的阳极纯铜粒，标记为:
铜粒 YS/T 912 -T2  H04-Φ8×7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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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化学成分

   铜粒的化学成分应符合GB/T 5231中相应牌号的规定。需方如对铜粒的化学成分有特殊要求时，可与供方协商确定，并在合同中注明。

注：铜粒推荐采用符合GB/T467阴极铜标准中的A级铜和1号标准铜制造，确保产品化学成分的稳定。

3.4外形尺寸及允许偏差 

铜粒的外形尺寸及允许偏差应符合表2的规定。需方无明确要求时，允许供货批量中有重量≤1%的，长度不大于其允许偏差1.5倍的铜粒产品。

表2   铜粒的外形尺寸及允许偏差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为毫米   

	直  径
	长  度
	端  部

	 公称直径
	允许偏差
	定尺长度
	允许偏差
	公称直径
	最大切斜量

	3～6
	± 0.20
	3～10
	±2
	3～6
	≤1.0

	＞6～12
	± 0.30
	＞10～50
	±2 
	＞6～12
	≤1.5

	＞12～16
	± 0.40
	＞50～100
	±3 
	＞12～16
	≤2.0


3.5力学性能

   铜粒的室温纵向力学性能应符合表3的规定。

表3    铜粒的室温纵向力学性能

	牌号
	状态
	公称直径(mm)
	抗拉强度Rm/(N/mm2)

	T1
	硬（H04）
	3～6
	≥ 275

	T2
	
	＞6～16
	≥ 290


3.6外观质量

   铜粒表面应光洁，无油污、緑锈及其他残留物；切口端面应平整、无夹杂和分层，整体形状均匀。允许有水迹、轻微氧化色和轻微毛刺。

4．试验方法

4.1化学成分分析方法

   铜粒的化学成分分析按GB/T 5121或YS/T482的规定进行，仲裁时按GB/T5121的规定进行。

4.2外形尺寸测量方法

   铜粒的外形尺寸测量可参照GB/T26303.2的规定，用相应精度的测量工具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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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力学性能检验方法

   阳极纯铜粒的力学性能检验按GB/T 228.1-2010的规定进行。拉伸试样按GB/T228.1-2010附录D中，试样编号为R3、R4、R5、R6的试样选取。

4.4外观质量检验方法

   铜粒的外观质量检验用目视进行。

5．检验规则

5.1检查和验收

5.1.1铜粒应由供方质量检验部门进行检验，保证产品质量符合本标准及合同（或订货单）要求，并填写产品质量证明书。

5.1.2需方应对收到的产品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检验。如检验结果与本标准及合同（或订货单）的规定不符时，应以书面形式向供方提出，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。属于外观质量及尺寸偏差的异议，应在收到产品之日起一个月内提出。属于其他的异议，应在收到产品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。如需仲裁，可委托供需双方认可的单位进行，并在需方共同取样。 

5.2组批

   铜粒应成批提交验收，每批应由同一牌号、状态和规格的产品组成。每批重量应不大于8 000 kg。
5.3检验项目

   每批铜粒出厂前应进行化学成分、外形尺寸和外观质量的检验。需方有要求并在合同中注明时，还应进行力学性能的检验。

5.4取样和制样

   铜粒的取样和制样应符合表4的规定。 

表4    取样和制样

	检验项目
	取样与制样方法
	要求的章条号
	试验方法的章条号

	化学成分
	供方在引铸时，每15卷坯或30 t取1个试样；

需方在每批产品中随机取1～3个试样。
	3.3
	4.1

	外形尺寸
	每批随机抽取10个试样。
	3.4
	4.2

	力学性能
	料杆断粒前，随意抽取2段/批，1个试样/段。需方要求时，供方应提供试验报告，取样时应预留供复检和仲裁的备样。
	3.5
	4.3

	外观质量
	逐个检查，切口端面每批随机抽取至少50粒。
	3.6
	4.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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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5检验结果的判定

5.5.1化学成分分析结果不合格时，判该批产品不合格。

5.5.2外形尺寸的检验结果中有试样不合格时，应从该批产品中另取双倍数量的试样进行重复试验。重复试验结果全部合格，则判整批产品合格。若重复试验结果中仍有试样不合格，则判该批产品不合

格。

5.5.3力学性能的试验结果中有试样不合格时，应从该批产品预留的备样中另取双倍数量的试样进行重复试验。重复试验结果全部合格，则判整批产品合格。若重复试验结果中仍有试样不合格，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。

5.5.4外观质量不合格时，判单个产品不合格。

6．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和质量证明书

6.1标志

检验合格的铜粒每个分包装上应有牢固清晰的标志，内容应包括： 

产品的名称，生产厂的名称、商标、联系信息；

金属牌号、规格、批号、净重量；

有明显的“防潮”字样。

6.2包装

包装一般采用塑料袋，每袋10kg、15kg或25kg，再放入包装箱或托盘。包装袋或包装箱要求能防氧化和防潮湿。包装箱或托盘要求牢固平稳。

6.3运输

搬运时应稳装稳卸，保证包装完整无破损。严禁与酸碱类物品混装混运。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包装件不倒塌、不坠落、不散损，还应防高温暴晒、雨雪和潮湿。

6.4贮存

贮存库房要求阴凉、干燥和通风良好，要防漏雨（雪）、防积水。产品应与酸碱类物品分开存放。

6.5 质量证明书

   铜粒的质量证明书应符合GB/T8888的规定。

7、合同（或订货单）：

本标准所列铜粒的合同（或订货单）内应包括下列内容：

产品名称；

牌号、状态和规格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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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量和件数；

力学性能（有要求时）；

本标准编号；

其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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